「2008年台灣本土音樂教材創作徵選」報名表

　　　　　　　　　　　　　　　　　　　　　　　　　　　　　　　　　　收件編號：

	貼照片處

(浮貼最近脫帽

二吋照片)
	注意事項
	1.各欄位務必詳實填寫。

2.相關欄位如不敷使用，可另附A4紙張列印。

3.未簽署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者，視同放棄應徵資格。

	
	作品名稱
	

	
	組    別
	    □國小         □國中         □高中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現職
	
	E-mail
	

	現職地址
	□□□□□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聯絡電話
	(O)：
	傳真機：

	
	(H)：
	手  機：

	最高學歷
	

	□ 本人同意在本項作品入選後，依主辦單位之要求修改內容，以配合教育推廣之需要。

□ 本人不同意對本項應徵作品作任何修改。

	國民身分證（正面）

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反面）

黏貼處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

本人有權並同意在本項作品入選後，將此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權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無償利用，且不限定該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地域、時間、媒體型式、次數、重製次數、內容與方法，並保證不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行使著作人格權。嗣後本人如將前開著作財產權再授權或讓與他人，應徵得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書面同意，否則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權益如有損害，本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致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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